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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如主旨

​修正「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作業參考指引」有關

固體再生燃料(SRF)運作管理及資源循環模式等相關內

容，檢送上述指引（第七次修訂版）1份，請查照。

​

為精進SRF運作管理規定及促進產業推動資源循環，本次

修正重點包括：

強化審查新設SRF製造廠：規劃3階段實質審查（書

審、現勘、試運轉）及確認製造廠之產製能力（含查

核聯單及營運紀錄）。

加強料源管制及SRF品質管理：「可作為SRF原料之廢

棄物分類」刪除污泥類，並不得以進口廢棄物為料

源；加嚴SRF品質標準之汞含量標準，並建立SRF產品

分級制度。

SRF使用者設施類型管理：自SRF使用者刪除「鍋爐蒸

汽量13公噸/小時以上之大型移動式鍋爐」，新增規定

SRF須直接銷售給符合規定之使用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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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

(五)

二、

資源循環模式擴增適用：擴增事業於符合所定情形，

得適用資源循環模式廠內模式3、廠外模式3或廠外模

式5。

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再利用能力查驗，於審查階段

未辦理現勘者，審核機關應於核准後3個月內現場查

對，並確認再利用設備規格及具再利用運作能力（含

聯單及營運紀錄查核）。審查階段已辦理現勘並符規

定者，應於核准後半年內再次現場查對；若事業尚未

開始營運，應擇期再至現場查核。

請依本次修訂內容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及現

勘作業，要求及輔導相關業者確實遵循規定並依核定內

容如實運作。

正本：直轄市環保機關、縣(市)環保機關、經濟部產業發展署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

局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高屏分局、國家

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

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

理中心、本部大氣環境司、本部環境管理署

副本：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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